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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 西 區 區 議 會 文 件 第 52/2009 號  
 
 

二 ○ ○ 九 年 三 月 十 二 日  
中 西 區 區 議 會 第 八 次 會 議  

續 議 事 項 查 察 表  
(截 至 二 ○ ○ 九 年 五 月 十 三 日 的 情 況 ) 

 
 
議 程

編 號  
段 落

編 號  
事 項  負 責 者  目 前 情 況  

4 12 主 席 報 告  
-  18 區 區 議 會 聯 署 爭 取

區 議 員 的 約 滿 酬 金 和

醫 療 津 貼 ， 以 及 改 善

申 領 酬 金 及 津 貼 的 安

排  
 

區 議 員  
秘 書 處  

秘 書 處 已 於 本 年 三 月 十

七 日 將 由 十 一 位 議 員 聯

署 的 信 件 傳 真 給 葉 國 謙

議 員 ,GBS,JP 跟 進 。  

5(ii)  22 港 鐵 西 港 島 綫 計 劃 的 進

展  
港 鐵 公 司  

秘 書 處  
秘 書 處 已 於 本 年 四 月 二

十 七 日 將 中 西 區 綠 化 及

美 化 工 作 小 組 於 二 ○ ○

九 年 二 月 二 十 日 舉 行 會

議 的 會 議 記 錄 傳 閱 給 各

區 議 員 。  
 

 30 同 上  港 鐵 公 司  秘 書 處 已 於 本 年 四 月 八

日 將 由 港 鐵 公 司 提 供 一

份 有 關 受 到 西 港 島 綫 工

程 計 劃 所 影 響 而 需 要 被

永 久 佔 用 或 臨 時 徵 用 作

工 地 的 休 憩 用 地 資 料 的

清 單 傳 閱 給 各 議 員 。  
 

9 63 如 何 改 善 假 日 外 傭 在 中

區 行 人 天 橋 等 公 眾 地 方

聚 集  

路 政 署  秘 書 處 已 於 本 年 四 月 八

日 將 路 政 署 就 行 人 天 橋

的 使 用 和 管 理 守 則 事 宜

的 回 覆 傳 閱 給 各 區 議

員 。  
 

 63 同 上  中 西 區 民 政 中 西 區 民 政 事 務 處 於二○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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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程

編 號  
段 落

編 號  
事 項  負 責 者  目 前 情 況  

事 務 處 、 相

關 政 府 部 門

 

九年四月二十日召開地區跨部

門會議，參與的部門包括地政

總署、路政署、警務處、康樂

及文化事務署、食物環境衛生

署及民政事務總署。會議總

結，透過執法要求外藉傭工不

要在假日於區內行人天橋聚集

未必可行亦並非理想做法；民

政事務專員會與外傭團 體 組織

聯絡，希望從外傭的角度了解

情況，聽 取 他 們 對 假 日 活

動 聚 集 等 事 宜 的 意 見 ， 以

及 探 討 與 外 傭 團 體 合 作 透

過 宣 傳 教 育 勸 喻 外 傭 不 要

在 行 人 天 橋 聚 集 的 可 行

性 。  
 

17 94 中 西 區 各 分 區 委 員 會 會

議 報 告  
中 西 區 民 政

事 務 處 、 食

環 署  

 

食 環 署 就 各 分 區 會 會 議 報

告 區 內 環 境 衞 生 及 非 法 放

置 物 品 的 問 題 。 提供以下

覆︰  回 
食 環 署 一向非常關注上述

問題，並會因應不同地點

的需要加強環境衞生服務

和執法行動。就店舖非法

擴展營業範圍的情况， 食

環 署 今年 3至 4月期間共檢

控 了 17間 食 肆 和 82間 其 他

店舖。 食 環 署 會繼續留意

有 關 情 況 及 採 取 跟 進 行

，以確保環境衞生。 動
 

18 95 其 他 事 項  
-  蘭 桂 芳 一 帶 的 滋 擾  

中 西 區 民 政

事 務 處 、 食

環 署  

 

中 西 區 民 政 事 務 處 現 正

與 有 關 部 門 聯 繫 ， 了 解

各 部 門 的 職 權 範 圍 及 可

行 的 改 善 措 施 。  
 
中 西 區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二 ○ ○ 九 年 五 月 十 三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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